附件

常州空港产业园（罗溪镇）

工作人员离任交接表

单 位 名 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     移交人（签字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     接收人（签字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交 接 时 间：　　　　　　 年   月   日

填 表 说 明

1．本表由离任工作人员个人填写并签名确认，离任工作人员对移交的事项及有关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2．其他需要说明和交接的工作事项，由交接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，可设计添加移交表。如各表内资料较多，请以目录形式列出，相关材料和复印件附后。

3．《交接表》一式五份，交接双方和离任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各执一份，并由所在单位分别报送监察审计室、党群办组织人事科备案。

表一

尚未处理完毕的重大事项情况表

截止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名  称
	主要内容摘要
	处理意见、建议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注：尚未处理完毕的重大事项，包括建设中涉及“三重一大”的重要项目，  

    尚未解决的经济纠纷、诉讼事项或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等。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表二

个人保管使用物品情况表

截止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名  称
	数  量
	存放地点
	备  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表三

个人保管的档案资料

截止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档案资料名称
	件  数
	备  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表四

未归还的个人保管使用（借用）财物情况表

截止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名  称
	起始时间
	数  量
	计划归还时间
	备  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本表填列离任工作人员离任时因特殊情况未归还的借用财物。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表五

其他需要说明事项情况表

	
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